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淮

热喷涂 热喷涂设备的验收检查

!"#$%&’ ()$&*+,-—.//#)0&,/# +,()#/0+1, 12 0"#$%&’ ()$&*+,- #34+)%#,0

（567 !"#$!：#%%%，58!）

&’ ( ) #%%!*—#%%+ ( ,-. !"#$!：#%%%

目 次

! 范围

# 规范性引用文件

$ 目的

" 验收检查的条件

+ 标记

/ 验收检查的原则

0 验收检查的程序

1 检查报告的有效性和复验

附录 2（资料性附录）等离子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

附录 ’（资料性附录）电弧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

附录 3（资料性附录）线材、棒材或芯材火焰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

附录 4（资料性附录）粉末火焰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

—*/+!—

第十三篇 喷涂工艺与喷涂设备相关标准汇编



热喷涂 热喷涂设备的验收检查

!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热喷涂设备验收检查的技术要求，包括能制备高质量热喷涂涂层的等

离子喷涂设备，电弧和火焰喷涂设备。

"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

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

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

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#$ % & !’()* 热喷涂 粉末 成分和供货技术条件（#$ % & !’()*—"++(，,-. !/"("：

"+++，0.1）

( 目的

作为全面质量保证体系的一部分，验收检查在于证明设备适合于制备满足本标准要

求的、质量均匀的热喷涂涂层。

本标准可提供一个交货技术条件的依据。

在交付热喷涂设备时，首先供货方应提供热喷涂设备适用性的证明，用户也可按第 *

条进行检验。由此得出的评价和决定设备适用性的任何重要数据都应记录于附录 2、附

录 $、附录 3、附录 1 所示的检查报告中。如果在第 4 条所述的试验中能达到第 * 条规定

的所有要求，则可认为热喷涂设备达到设计要求。

/ 验收检查的条件

热喷涂设备应符合所有有关的安全规范。热喷涂设备的安装应使喷涂过程不受其他

生产没备或环境条件的不利影响。

提供气体的气量和纯度应适当。

应注意保证设定的电参数不受电网波动的干扰。每台设备都应提供一本操作和维护

说明手册。

设备验收试验时，热喷涂枪固定的位置和方式应由买方与生产方商定。

) 标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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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喷涂设备的验收检查应标记如下：

按 !" # $ %&&’( 验收检查。

) 验收检查的原则

)*’ 等离子喷涂设备

)*’*’ 电源

喷涂枪符合设计要求时，等离子喷涂设备应能在最大功率水平下连续工作。

)*’*% 高压引弧装置

高压引弧装置工作时应不影响喷涂设备的其他部件和其他功能。

)*’*+ 冷却水路

冷却水路应有足够的尺寸，并具有保持和控制水质、水温和水流量的装置。

)*’*, 气体

等离子喷涂设备应能按用户要求，采用单一气体或混合气体进行喷涂。

)*’*- 等离子喷嘴

在喷涂粉末过程中，喷嘴中或喷嘴上不应产生任何妨碍喷涂的沉积物。

)*’*) 送粉器

送粉器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.）送粉器应是一独立设备，即使它由几个部件组成也应如此，其功能与气体体积流量

的设定和喷

涂设备的控制电路类型无关。

/）送粉器应能控制粉末流量，设定值应稳定，并可重现。应采用有关各方所确定的粉

末进行

试验。

0）按供方的规范处理粉末时，送粉器应能均匀地输送混合粉末而不产生分层现象。

1）应能输送细颗粒粉末（见 !" # $ ’(+-)）。

)*’*2 监控系统

在喷涂过程中，气体的压力、气体的体积流量、粉末的输送速率、电弧电流和电弧电压

与设定值之间的偏差，借助于可清晰正确地读出数据的仪表，应能进行监视与控制。在验

收检查中应记录这些数值。所有设定值的测量仪器极限误差应不超过 -3，压力表和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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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量装置的最大允许误差为量程的 !"#$（见 %"!"%）。

在缺水或参数过分偏离预选的运行参数时，系统应确保设备能自动关闭。

&"! 电弧喷涂设备

&"!"’ 电源

当使用适当直径的喷涂线材，并且喷涂头部是按此功率级别设计时，电弧喷涂设备应

能以最大功率连续工作。

&"!"! 雾化气输入

雾化气管路和控制装置的设计应确保不影响操作。

&"!"( 喷嘴系统

喷嘴系统（导电管和空气喷嘴）应能维持稳定的电弧并进行雾化，而不产生可能干扰

工作的沉积物。

&"!") 喷涂线材输送装置

当压缩空气压力和电力的供应恒定适当时，线材输送装置应能连续可控和可重现地

输送线材。

&"!"# 监控

在喷涂过程中，雾化气压、电流、电压与设定值之间的偏差，借助于可清晰正确地读出

数据的仪表，应能进行监视与控制。在验收检查中应记录这些数值。测量仪器极限误差

应不超过所有设定值的 #$，压力表和电测量装置的最大允许误差为量程的 !"#$。

&"( 粉末、线材、棒材和芯材火焰喷涂设备

&"("’ 气体

火焰喷涂设备应能使用设计的可燃气体，以及必需的雾化气和送粉气进行喷涂。

&"("! 喷嘴

在喷涂材料的过程中，燃烧喷嘴和空气喷嘴上不能形成妨碍喷涂工作的沉积物。

&"("( 喷涂材料输送装置

喷涂材料输送装置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
*）装置应能均匀地输送规定的材料；

+）喷涂材料的输送速率应能调节；

,）当送粉气压、驱动气压或供电保持在恒定和可控制的水平时，则设定的参数应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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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可重现。

!"#"$ 监控

在喷涂过程中，气体的压力、气体的体积流量与设定值之间的偏差，借助于可清晰正

确地读出数据的仪表，应能进行监视与控制。在验收检查中应记录这些数值。测量仪器

极限误差应不超过所有设定值的 %&，压力表和电测量装置的最大允许误差为量程的

’"%&（见 ("$"%）。

( 验收检查的程序

(") 总则

如果符合 ("’ * ("$ 的要求，则可认为热喷涂设备能适用于有关的热喷涂工作，以及

使用常用热喷涂材料实施喷涂的要求。

("’ 等离子喷涂设备

("’") 电源

用设备制造商推荐的参数，喷涂氧化铝 ’+ ,-. 以验证设备的额定功率。

在试验过程中检查下列项目：

/）气体控制；

0）电控制；

1）冷却温度。

所选参数的极限偏差见附录 2 中的 2、3、4 级。

稳定后，电压（可变参数）与设定值的偏差应不超过 #&（2 级）、!&（3 级）、)’ &（4

级）。应记录电压达到稳定所需的时间。

("’"’ 高压引弧装置

若在 ("’") 规定的试验中，喷涂设备的任何部分和功能都不受高压引弧装置的干扰，

则可认为符合

!")"’ 的要求。

("’"# 冷却水路

应通过测量冷却水的流量检验冷却水路。应保证能达到设备制造商标明的最低体积

流量。

("’"$ 等离子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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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!"#$% 的喷涂过程中，气体的压力和体积流量与设定值的偏差不超过下列值，则应

认为该系统符合 &’(’) 规定的要求：* 级 + (’,-；. 级 + /-；0 级 + ,-。

如果辅气是可调的，其稳定后的值与设定值的偏差 * 级应不大于 /-；. 级应不大于

&-；0 级应不大于 (!-。

1’!’, 喷嘴

经 1’!’( 规定的试验，如果没有干扰喷涂的沉积物，则可认为喷嘴符合 &’(’, 的要

求。

1’!’& 送粉器

通过下述试验确认送粉器是否符合 &’(’& 的要求：

2）改变控制面板上指示的主气流量，应不影响送粉气的流量。

3）为确定给定时间内的送粉量，设备应在冷态，即不起弧的状态下运行至少 ( #$%。

试验应重复

二遍以上，送粉量的变化 * 级应不大于 + ,-，. 级应不大于 + ("-，0 级应不大于 +

(,-。试

验粉末粒度应由有关各方协商选择（见 4. 5 6 (7/,&）。为检查重现性，应在设备关闭

至少 &8

以后，用同型和同量的粉末重新试验，并应达到相同的送粉量和偏差。

9）本试验应采用由有关各方协商选择；符合 4. 5 6 (7/,& 的粉末进行。从混合均匀的

粉末中取

出 &’):; 样品，分成等量的 ) 份，取出一份。然后，重复上述混合和取四分之一等分

的程序，

直至得到一份 ("" ; 的样品。在送粉之前应对这个样品进行化学分析和粒度测定。

在粉末容

器中应装入 ( """; 喷涂粉末，按生产厂说明的方法，冷态输送 7"" ; 粉末，剩下的约

("-的粉

末进行化学分析和粒度测定，化学分析仅限于测定主要元素。粉末分层所引起的偏

差不应大于原始值的 /-。

1’!’1 监控

—)1,(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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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设定值的控制装置和测量仪表的极限误差应不超过 !"，最大允许误差应为量

程的 #$!"。设定值的重现性必须得到验证。

%$#$& 检查报告

等离子喷涂设备检查报告的示例见附录 ’。

%$( 电弧喷涂设备

%$($) 电源和线材输送装置

当电源的额定功率按照 *$#$) 的要求，线材输送装置按照 *$#$+ 的要求持续工作时，

设定电参数的偏差应不超过 , !"。当设备在 #- ./0 内以最大功率喷涂适合的涂层材

料，如纯金属或低合金钢丝，由于热载荷增加导致其他波动时，这些要求也应得到满足。

%$($# 雾化气

在 #- ./0 的喷涂时间中，如果雾化气压的指示值与设定值的偏差不大于 , !"，则应

认为设备符合

*$#$# 的要求。

%$($( 喷嘴系统

经 %$($) 进行试验后，电弧无异常，喷嘴系统没有熔化后的喷涂材料沉积，则应认为

喷嘴系统符合

*$#$( 的要求。

%$($+ 监控

对于所有的设定值，测量仪器的极限误差应不超过 ! "，最大允许误差应为量程的

#$!"。还应验证设定值的重现性。

%$($! 检查报告

电弧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的示例见附录 1。

%$+ 粉末、线材、棒材、芯材火焰喷涂设备

%$+$) 气体

在 #- ./0 的喷涂时间内，如果气体的压力和体积流量与设定值之间的偏差 ’ 级不大

于 #"、1 级不大于 !"，则应认为火焰喷涂设备符合 *$($) 的要求。

%$+$# 喷嘴

以最大的喷涂速率，连续喷涂与喷嘴相适应的材料 #- ./0，如果不产生干扰喷涂的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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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物，则应认为喷嘴符合 !"#"$ 规定的要求。

%"&"# 喷涂材料输送装置

%"&"#"’ 总则

应由下列试验确定是否符合 !"#"# 的要求：

%"&"#"$ 粉末火焰喷涂

此试验应采用由有关各方协商选择的，符合 () * + ’,#-! 的粉末进行。从混合均匀的

粉末中取出 !"&./ 样品并分成均匀的 & 份，重复混合和取四分之一等分的程序，直到得到

’00/ 的样品。在送粉试验之前，此样品应进行化学分析和粒度测定。采用冷态送粉试

验，送粉气的体积流量按设备制造商的规定。应测定 ’ 123 的试验粉末送出量。此测定

要重复二遍以上，送粉量的变化应不大于 -4。使用独立的送粉器时，送粉试验应按

%"$"! 进行。送粉器中剩下的粉末应用于化学分析和粒度测定，粉末分层引起的偏差应

不大于原始值的 #4。

%"&"#"# 线材火焰喷涂

设备的适应性应进行点火燃烧试验，测量 ’ 123 输送线材的长度。测试应重复 $ 次以

上，输送长度的变化应不大于 -4。此试验应使用商定直径的钼线或铝线。

%"&"#"& 棒材或芯材火焰喷涂

应采用商定直径的 56$7# 棒材或芯材进行 ’123 试验。

%"&"& 火焰回火

当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操作喷涂设备时，氧 *燃气火焰不允许出现回火现象。

%"&"- 监控

所有设定值的测量和控制装置的极限误差应不超过 -4，最大允许误差应为量程的

$"-4。并且还应验证设定值的重现性。

%"&"! 检查报告

线材、棒材或芯材火焰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的示例见附录 8。粉末火焰喷涂设备的

检查报告的示例见附录 9。

: 检查报告的有效性和复验

:"’ 检查报告的有效性

只要检查报告全部符合本标准的所有规定，则应认为设备是合格的。

—!%-’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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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 复验

!"#"$ 修理工作

热喷涂设备验收检查中，如果数值因修正或修理而改变时，则应复验那些受到影响的

数据。

!"#"# 复验程序

复验应和本标准所规定的初验一样进行。

附 录 %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等离子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

初验 &复验

设备制造商： 设备型号：

用户： 喷枪型号：

制造年月： 送粉器型号：

测试项目 设定值 实际值

持续试验 #’()* 后的变化

允许偏差+

% 级 , 级 - 级

实际偏差

+

评 价

合格 不合格

电流 % . $"/ . 0 . /

电压 1 . $"/ . 0 . /

主气气压 234 . $"/ . 0 . /

主气体积流量 5& ()* .$"/ .0 ./

辅气气压 234 .$"/ .0 ./

辅气体积流量 5& ()* .$"/ .0 ./

送粉气气压 234 .$"/ .0 ./

送粉气体积流量 5 & ()* . $"/ . 0 . /

冷却水温度 6 . $"/ . $’ . $/

冷却水流量 5 & ()* . $"/ . $’ . $/

—77/$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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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压引弧装置对其他设备或功能的干扰： 有 !无

喷嘴沉积： 有 !无

喷嘴干扰： 有 !无

稳定所需时间： 有 !无

送粉器检查（冷态）

试验用喷涂粉末：

粉末粒度： （按 "# ! $%&’()）

送粉时间 *+,

设定值
第一次

实验

第二次

实验

第三次

实验

实际

偏差-

允许偏差-

. 级 # 级 / 级

评价

合格 不合格

送粉量 !（0 ! *+,） 1 ( %2 1 1 %(

)3 后复测 1 ( %2 1 1 %(

粉末分层试验（冷态）

由有关各方协商选择的试验用喷涂粉末：

粉末粒度：

喷涂材料输送装置
分层 评价

允许偏差- 实际偏差- 合格 不合格

原始粉 %2220 原始粉化学分析- 1 ’

剩作粉约 %220 剩余粉化学分析- 1 ’

粉末粒度分析

粉末粒度 原始粉末 剩余粉末
分层 评价

允许偏差- 实际偏差 合格 不合格

!* 0 - 0 - 1 ’

!* 0 - 0 - 1 ’

—45(%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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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停机：

缺气： 是 !否

缺水： 是 !否

送粉量变化过大： 是 !否

测量设备的能力：

测量设备的极限误差： " 设定值的百分比（最大 #"）

最大允许误差为量程的 $%#"： 是 !否

评价：

日期： 检查人签名：

附 录 &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电弧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

设备制造商 设备型号

用户： 喷枪型号：

生产年月：

驱动类型

性能数据（设备制造提供）

电源：电流 ’ 电源：电压 ( （在 )**"负载下）

喷枪：电流 ’ 喷枪：电压 ( （在 )**"负载下）

试验用喷涂线材： 喷涂线材直径

测试项目 设定值 实际值
连续试验 $*+,- 后的变化 评价

允许偏差" 实际偏差" 合格 不合格

电源和送丝：电压 ( . #

电源和送丝：电流 ’ . #

雾化气：压力 /01 . #

—23#)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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喷嘴干扰： 有 !无

喷嘴沉积 有 !无

测量设备的极限误差 "设定值的百分比（最大 #"）

最大允许误差为量程的 $%#" 是 !否

评价：

日期： 检查人签名：

附 录 &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线材、棒材或芯材火焰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

初验 !复验

设备制造商： 驱动类型：

用户： 设备型号：

生产年月： 喷嘴型号：

测试项目 设定值实际值

连续试验 $’()* 后的变化

充许偏差"

+ 级 , 级

实际偏差

"

评价

合格 不合格

燃气压力： -./ 0 $ 0 #

燃气流量： 1 ! ()* 0 $ 0 #

氧气压力： -./ 0 $ 0 #

氧气流量： 1 ! ()* 0 $ 0 #

雾化气压力： -./ 0 $ 0 #

雾化气流量： 1 ! ()* 0 $ 0 #

试验用喷涂材料： 喷涂材料直径：

—’2#3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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喷涂材料输送装置 设定值
第一次

试验

第二次

试验

第三次

试验

实际偏差

!

允许偏差!

" 级 # 级

评 价

合格 不合格

输送长度 $（%%$ %&’） ( ) ( *+

喷嘴干扰：有 $无

喷嘴沉积：有 $无

测量设备的极限误差： !设定值的百分比（最大 )!）

最大允许误差为量程的 ,-)! 是 $否

评价：

日期： 检查人签名：

附 录 .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粉末火焰喷涂设备的检查报告

设备生产厂： 生产年月：

用户： 设备型号

试验项目 设定值 实际值

连续试验 ,+%&’ 后的变化

偏差极限!

" 级 # 级

实际偏差

!

评 价

合 格 不合格

燃气压力： /01 ( , ( )

燃气流量： 2 $ %&’ ( , ( )

氧气压力： /01 ( , ( )

氧气流量： 2 $ %&’ ( , ( )

雾化气压力： /01 ( , ( )

雾化气流量： 2 $ %&’ ( , ( )

—*3)*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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喷嘴干扰： 有 !无

喷嘴沉积 有 !无

火焰回火： 有 !无

测量设备的极限误差： "设定值的百分比（最大 #"）

最大允许误差为量程的 $%#"： 是 !否

送粉设备检查（冷态）

试验用喷涂粉末：

粒度： （按 &’ ! ()*+#,）

送粉时间： -./

设定值
第一次

试验

第二次

试验

第三次

试验

实际偏差

"

允许偏差"

0 级 ’ 级

评价

合格 不合格

送粉量 !（1 ! -./） 2 # 2 )3

粉末分层试验（冷态）

由有关各方协商选择的试验用喷涂粉末：

粒度：根据 &’ ! ()*+#,

分层 评价

允许偏差" 实际偏差" 合格 不合格

原始质量 ) 3331 原始粉化学分析" 2 +

剩余质量约 )33 1 剩余粉化学分析" 2 +

粉末粒度分析

粉末粒度 原始质量 剩余质量
分层 评价

允许偏差" 实际偏差" 合格 不合格

!- 1 " 1 " 2 +

!- 1 " 1 " 2 +

评价：

日期： 检查人签名：

—$4#)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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